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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海南（临高）农民丰收节
将于9月25日开幕
6大活动展现“风物临高”

本报临城9月22日电 （记者张文君 特约
记者刘彬宇）2020年海南（临高）农民丰收节活
动将于9月25日至26日在临高县文澜文化公园
举行，随后在国庆中秋节日期间持续举办“打卡
临高”自驾游活动。据悉，丰收节是2020海南
（临高）丰收文化旅游节的一项重要活动，以“文
澜瑞景·风物临高”为主题，将多角度展现“风物
临高”。

据了解，今年8月16日，由临高县委、县政府
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举办的“耕海牧渔迎丰
收”2020年临高开渔仪式在国家一级渔港——武
莲渔港举办，正式拉开了“文澜瑞景·风物临高
——2020海南（临高）丰收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
的帷幕，同时也启动了“打卡临高”自驾旅游体验
活动。

2020年海南（临高）农民丰收节临高农民丰
收节5大板块内容包括2020年临高农民丰收节
开幕式、2020年临高农民丰收节晚会、“风物临
高”农特美食大集、“鱼米乡·文澜情”临高农民歌
会、临高农民趣味运动会等。

2020年海南（临高）农民丰收节晚会将集中
展示临高人偶戏、哩哩美等“非遗”文化，以及临高

“三农”发展成果、脱贫攻坚成效、乡村旅游资源
等，让参与者充分感受临高作为“鱼米之乡”“中国
曲艺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华诗词之
乡”的魅力。

“风物临高”农特美食大集分“线下集市”和
“云上集市”两部分，其中“线下集市”主要为现场
展销，在临高文澜文化公园设集市，集中展销临高
农特产品、海产品、特色美食等；与临高电商服务
中心合作推出“云上集市”，邀请省内知名网红主
播、媒体主持人，为临高农业产品代言，并借助海
南爱心扶贫网、抖音等平台进行直播促销。

“鱼米乡·文澜情”临高农民歌会由各乡镇组
织农民歌手参加，歌手将演唱“哩哩美”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歌曲，歌会还邀请专业评委打分，评选出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奖项，发给获奖者奖金
及证书。歌会期间，专业评委等嘉宾将上台献唱
助兴。

此外，临高农民趣味运动会则设置多个农民
参与度较高的项目，并给优胜者发放小奖品。“打
卡临高”乡村旅游自驾活动通过宣传，吸引市民游
客参与，“打卡”临高各美丽乡村、旅游景点。

2020海南（临高）丰收文化旅游节由临高县
委、县政府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系列活
动持续2个月，国内50家媒体聚焦，多角度、全方
位、立体化展现临高的发展成就，助力海南自贸港
建设。

全县上半年农业总产值34.25亿元，同比增长10.95%

特色发展蹚新路 临高“三农”结硕果

漂亮的院落、干净整洁的村路、各
种齐全的娱乐设施，生活条件明显改
善；村附近有了农业企业和合作社，在
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走进临高县
临城镇文新村，村民们告诉记者，“现
在生活好了，我们有信心奔小康。”

临高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
的政治任务和头号民生工程，举全县
之力推进。2020年2月29日，临高
一举摘下国家级贫困县“帽子”，贫困

发生率降至0.0003%，农村基础设施
面貌全新；且经省级贫困县退出评估
验收，临高县脱贫攻坚工作群众满意
度达97.07%。

据介绍，临高通过增加农业投
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推进民营橡
胶保险、促进农民就业、帮助农产品
促销等多种方式，促进农民增收。

临高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临高鼓励商业银行加大金融支

持力度，重点支持农民发展高效产
业，安排农民小额贷款贴息4069万
元。出台《临高县2020年农业保险
实施方案》《临高县2020年蔬菜价格
保险实施方案》，安排2400万元用于
农业保险常规险种，安排500万元用
于“蔬菜价格保险”，安排2000万元
用于产业扶贫的地方特色险种。

为帮助贫困群众渡过疫情难关，
截至4月底，临高消费扶贫助贫困群

众销售农产品171.67万元。同时已
完成2批12种扶贫产品认定工作，共
涉及5个合作社和4家企业。对已认
定的扶贫产品，采取线上和线下的扶
贫消费模式销售贫困户农产品，有力
化解疫情期间农产品滞销问题。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临高将继
续推进乡村振兴，奋力谱写新时代

“三农”工作新篇章。
（本报临城9月22日电）

9月22日，走进临高县新盈镇仓
米村，只见干净整洁的村路直通每家
每户门口，道路两旁种满了椰子、波
罗蜜等果树，村卫生室、排球场、篮球
场和健身器材等一应俱全。

“以前，村庄到处脏兮兮的，特别
是土路，一到下雨天便满是泥泞，现
在整个村庄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人
居环境也越来越好。”仓米村驻村第
一书记符丹霖说，自2017年以来，该
村在临高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多方筹集800多万元，用于道路

硬化、给排水工程等建设，基础设施
逐步完善，使得村庄面貌实现美丽

“蜕变”。
这是新盈镇仓米村启动美丽乡

村建设后所发生的变化。当前，该村
正全力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美丽乡村精品示范项目建设。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临
高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今年将新
建30个美丽乡村，力争2020年底前
累计建成86个美丽乡村。据介绍，
临高将从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农村生态人居品质、促进农村经济
产业发展、大力弘扬农村特色文化、
积极推进美丽乡村旅游示范区建设
等五大方面，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临高还把休闲农业基地、标准化
示范园、畜禽规模化健康养殖小区与
美丽乡村创建结合起来，实施综合创
建工程，重点创建了博厚五尧等5个

“美丽乡村”，创建天地人等3个休闲
农业基地。与此同时，积极推广沼
气、养殖小区、种养基地“三位一体”

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今年将深
入开展“清洁田园”专项整治和“清洁
水源”专项整治，并积极开展共享农
庄行动，成功申报10个共享农庄项
目，以建设“公园县·果园村”“百里花
廊”为抓手，重点推动县内通道绿化
和珍贵树种种植。

据悉，临高今年计划整合涉农资
金4.9亿元，其中投入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2.3亿元，投入产业扶贫项目1.7
亿元，投入教育、健康、金融、饮水和
危房改造0.9亿元。

日前，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区域
农产品品牌推广临高波罗蜜产业推
荐活动在贵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临
高波罗蜜公共品牌“临机蜜乡”正式
对外发布，吸引不少经销商前来咨
询。当日，临高6家本土企业和合作
社，展出了临高莲雾、百香果、红心蜜
柚等特色优质农产品，引人注目。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近
年来，临高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品牌，让土地产出
效益最大化。有序推进退蔗改种、退

桉改种，不断扩大凤梨、毛豆、香蕉、
释迦果、蜜柚、百香果、种桑养蚕等新
兴产业规模化生产。

为发展热带高效农业，打造品牌
农业示范种植基地，临高创新思路，
不断加大投入，引入农业龙头企业。
其中，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已成为全省香蕉种植面积较大、
产量多、品质好的香蕉龙头企业，将
临高种植的香蕉打进国内外市场。
目前，临高已建成香蕉、木瓜、红心蜜
柚、长寿五粮、多文空心菜、种桑养蚕

等多个农业品牌示范基地。
“发展产业，需要有好的生产条

件。”临高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临高在完成加来田洋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龙昆洋高标准农田项
目、昌富洋高标准农田项目等16个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的基础上，今年
计划投入4274万元建设东英镇官洋
田洋高标准农田项目、多文镇马排洋
高标准农田项目、波莲镇带昆田洋高
标准农田项目、临高县博厚镇马袅居
委会高标准农田项目等4个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
临高将继续发展壮大“临高田品”

县域农业公用品牌，重点打造冬季瓜
菜、蜜柚、凤梨、长寿五粮等公共品牌，
集中对“五光十色”农产品系列进行品
牌化提升，到2020年底，争取“三品一
标”产地认证5个，达到20个。

临高将大力推进海洋牧场人工
渔礁项目建设，建立起优良的海洋生
态渔业基地，为搭建海上游钓平台，
发展休闲渔业奠定基础，成为农民增
收的新亮点。

聚焦生活富裕，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聚焦生态宜居，今年将新建30个美丽乡村

聚焦产业兴旺，打造特色品牌助力农业腾飞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刘彬宇

“来基地上班，不仅能
学到技术，方便照顾家庭，
每个月还能有几千元的稳
定收入，日子越过越红
火。”近日，临高县皇桐镇
和伍村脱贫户吴维善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他在皇桐
镇星华农业公司的种植基
地务工，负责为热带水果
修剪枝叶、喷洒农药等。

农业要强，农村要美，
农民要富。近年来，临高
县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狠抓
特色产业发展、美丽乡村
创建、农村改革、脱贫攻坚
等重点工作，推动全县农
业农村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呈现出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农村发展的良好局
面。今年上半年，临高县
农业总产值34.25亿元，
同比增长10.95%。

总种植面积50.819万亩

同比增长5.69%
总产量89.43万吨

同比增长13.8%
总产值34.25亿元

同比增长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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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报审的《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景观石保护条例》，由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棋子湾海岸
带景观石的保护，维持棋子湾国家级
海洋公园的天然海岸地貌景观，促进
自然岸线长效保护机制的落实，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县实际，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对本自治县棋子湾景观
石的保护管理以及其他相关活动，适用
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景观石，是指天然分
布在棋子湾海岸带范围内，由海蚀风
化、海水搬运和分选、堆积形成，具有生
态价值、景观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岩石，
包括砾石、卵石（民间约定俗成称棋子
石、黄蜡石）、礁石。

第三条 景观石保护应当遵循保
护优先、严格管理、科学整治、永续利用
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景观石保护工作的统一领导、协
调，完善景观石保护工作机制，将景观
石保护纳入棋子湾海岸带保护治理与
开发利用工作，严格管控改变景观石自
然风貌的活动，并将景观石保护和管理
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展与改革、自
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旅游文化、
综合执法、公安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
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
工，依法行使职权，协同做好景观石保
护工作。

棋子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应
当按照规定做好景观石保护工作。

第五条 景观石属于国家所有，任
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保护景观
石的义务，有权对涉及景观石保护管理
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自治县人民政府、棋子湾旅游度假
区管理委员会和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完
善举报处理工作机制，设立监督举报电
话，并向社会公布。

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对
举报情况进行调查处理后，应当向举报
人反馈调查处理结果。举报经查证属
实的，可以对举报人给予表彰、奖励，并
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景观石保护进行宣传，普及自然岸
线保护知识，在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商
业中心以及旅游者集中场所设置相关
警示标语，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通过捐资、捐赠、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

积极参与景观石的保护。
鼓励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新

闻媒体对景观石保护进行公益宣传和
舆论监督。

第七条 鼓励和支持法律规定的
机关和组织对破坏景观石的行为提起
公益诉讼。

第八条 经依法批准从事海砂
开采、工程设施建设等开发建设活
动，应当采取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
避免对景观石造成破坏。县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现场监管，发现
开发建设活动致使景观石遭受破坏
的，拟定抢救性方案，报自治县人民
政府批准实施。

已列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严格保
护岸段名录的区域，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棋子湾海岸带范围内旅
游项目的开发与建设，应当考虑可能对
景观石造成的不良环境影响，严格维持
景观石的自然风貌。

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
当按照景观石分布区域的环境容量和
资源承载力，严格监督、检查景观石保
护和旅游开发利用状况。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景观石天然分布情况，结合自然岸线
保护和旅游开发程度的要求，划定景观
石的保护范围，并在显著位置设立标
识，载明景观石的识别方法、保护范围、
保护措施及举报方式等；也可以根据景
观石保护的需要，划定禁止公众进入的
禁止通行区域。

第十一条 棋子湾旅游度假区管
理委员会在景观石保护范围内承担下
列职责：

（一）依法对景观石及周边海滩进
行养护、修复；

（二）设置、维护景观石保护的设
施、标识、宣传牌和警示标志；

（三）制定和实施景观石保护的日
常管理制度；

（四）组织人员进行管理、巡查；
（五）劝阻、制止破坏景观石的违法

行为，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六）开展景观石保护的宣传教育

活动；
（七）自治县人民政府及有关主管

部门交办、委托的其他职责。
第十二条 旅游者在景观石保护

范围内进行旅游活动时，应当保护景观
石旅游资源，遵守景观石保护管理规
定，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服从棋子

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的管理。
第十三条 在景观石保护范围内

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采挖景观石；
（二）对景观石进行爆破、敲打、钻

孔等任意损毁的；
（三）捡拾景观石；
（四）擅自进入禁止通行区域；
（五）擅自移动、拆除、涂改、损毁景

观石保护标识、宣传牌、警示标志；
（六）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

行为。
第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

组织棋子湾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和
有关主管部门建立景观石生态修复工
作机制，按照海滩养护与修复的相关技
术标准，对遭受破坏的景观石采取恢复
自然风貌、维护生态功能、美化自然景
观等生态修复措施。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
的规定，旅游者严重扰乱旅游秩序的，
依法纳入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

第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
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采挖景观石或
者对景观石进行任意损毁，造成景观石
或者棋子湾的天然海岸地貌景观破坏
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和采取补救措施，没收采挖的景观石和
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三项的规
定，捡拾景观石的，由棋子湾旅游度假
区管理委员会责令改正，没收捡拾的景
观石和违法所得，并处警告或者五百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百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四项、第
五项的规定，擅自进入禁止通行区
域，或者移动、拆除、涂改、损毁标志
标识的，由棋子湾旅游度假区管理
委员会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二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百元
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违反本条例规
定的行为，有更严厉处罚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十八条 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
为，根据有关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
定已经确定集中由自治县综合执法部
门处理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本条例自2020年 10
月1日起施行。

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景观石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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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景观石保护条例》已由昌江黎族自治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2020年4月
26日通过，并经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31日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9月11日决定，现予公布，自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9月11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6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景观石保护条例》的决定
（2020年7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